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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撤銷租住權保障的過渡安排的資料文件

2 0 03 年業主與租客 (綜合 ) (修訂 )條例草案委員會

目的

本文件向議員闡述以下資料：

( a ) 2 0 03 年業主與租客 (綜合 ) (修訂 )條例草案撤銷住宅租賃租住
權保障後的建議過渡安排，以及根據該項建議而作出的終止

租賃安排；

( b ) 在租住權保障撤銷後進一步簡化租賃期滿後業主收樓程序的

建議措施；以及

( c ) 當局研究是否需要為撤銷非住宅租賃最短通知期規定而作出

過渡安排的結論。

( A ) 過渡安排

重訂租賃個案飆升

2 . 條例草案生效後，住宅租賃不再受法例保障，因此，理論上所有

業主均可在條例草案生效後不久通知以下兩類租客終止租賃：

( a ) 原定的租賃期已經屆滿，但根據現行的租住權保障制度，在

法律上繼續有效的租賃；以及

( b ) 租賃期會在條例草案生效後四個月內屆滿的租賃。這類租賃

的租客符合《業主與租客 (綜合 )條例》 (條例 )  第 IV 部有關

提出重訂租賃申請的規定，即可以在不早於所要求的新租賃

的開 始 日 期前 四 個 月 ，也 不 遲 於 該日 期 前 的 三個 月 提 出 申

請。

3 . 為免遭業主“迫遷＂，有些租客或會利用現行的租賃重訂機制，

在條例草案生效前向土地審裁處 (審裁處 )申請訂立新租賃 (租賃期一般
為兩年 )。條例草案目前版本中的保留條文規定，即使條例草案已經
生效，在生效日期前提出的申請均須由審裁處裁定，猶如租賃重訂機

制未被廢除一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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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雖然未能準確預計這類審裁處申請個案的確實數量，但差餉物業

估價署估計，假設條例草案在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生效，約有 7 8  0 0 0
名租客合資格提出訂立新租賃的要求。假設當中只有十分之一確實提

出要求，申請便已多達 7  800 宗，遠遠多於審裁處平均每年處理 3 0 0
宗申請的數量。這樣，審裁處目前需要大約兩個月的處理申請時間便

可能大大延長，以致申請個案堆積。若這情況發生，則業主將需要等

候一段長時間才可收回物業。

建議的過渡安排

5 . 為解決上述可能會出現的問題，現建議在條例草案中加入一項條

文，訂明在條例草案生效後，所有現存租賃的業主都必須在不少於擬

終止租賃的日期前 12 個月，向租客送達終止租賃通知書。如果業主
向租客送達了這樣的通知書  (下稱 12 個月終止通知書 )，租賃會按現
有條款 (包括租金水平 )繼續有效，直至租賃在通知書指明的日期屆滿
為止。

6 . 建議安排可確保所有現有租客在法定保障撤銷後，仍可在有關物

業單位多住至少 1 2 個月，因而可大大減少租客急於在條例草案生效
前湧往審裁處申請重訂租賃的需要，同時亦可給予租客更多時間作出

搬遷安排。

7 . 建議安排的要點如下：

( a ) 1 2 個月終止通知規定凌駕於業主與租客雙方在條例草案生
效之前議定的任何通知期，但長逾 12 個月的合約通知期則
除外；

( b ) 然而，在條例草案生效之後，由業主與租客雙方議定的任何

通知期將凌駕於 1 2 個月終止通知規定；

( c ) 作為一項過渡安排， 12 個月終止通知規定只適用於現存租
賃，只並不適用於在條例草案生效後才訂立的租賃；

( d ) 為了盡快讓私人租賃市場恢復自由運作，這項 1 2 個月終止
通知規定在條例草案生效後只會施行一年；

( e ) 任何由 12 個月終止通知規定引致的爭議，將由土地審裁處
裁定；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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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租客亦可藉 向業主送達終止租賃通知書終止租賃，但通知

書須在不少於租賃終止日期前一個月送達。

8 . 除了可解決土地審裁處個案堆積這一問題外， 1 2 個月終止通知
規定也可確保租客在遷出現時租住的物業前，有充裕時間另覓居所，

因此應可減輕撤銷租住權保障對多年來受到法定保障的租客的影響。

此外，這項規定也可在某程度上“補償＂現有租客的損失  —  即他們
在現有保障制度所賦予產生的重訂租賃權利。

對分租客的保障

9 . 建議的過渡安排也適用於分租租賃：主租客若要終止分租租賃，

也須 向 分 租 客 送 達 12 個 月 終 止 通知 書 。 但 若 是 業 主 要 收 回 整 項 物
業，他須把送達主租客的終止租賃通知書張貼在受影響物業的大門或

入口，以同時終止主租賃下所訂立的分租租賃。這項規定將確保分租

客也獲悉業主有意收回物業。

終止租賃安排

1 0 . 業主與租客在建議的過渡安排下終止各類租賃 (現存及新訂的租
賃 )時須依循的步驟，載於附件。

( B ) 收樓程序

1 1 . 一如上文 7 ( e )段所述，我們建議賦予審裁處司法管轄權，以裁定
1 2 個月終止通知規定可能引致的爭議。業主如已根據過渡安排終止租
賃，但租客拒絕在終止通知上的指定日期遷出，業主可向審裁處申請

收樓令。與此相關的，是我們也建議賦予審裁處權力，就租期屆滿而

終止的租賃批予業主收樓令。假如固定期租賃是在條例草案生效一年

後屆滿， 12 個月通知規定屆時已告撤銷，租客若拒絕遷出，業主可向
審裁處申請收樓令。

1 2 . 一如我們較早前向各議員所述，適用於租期屆滿租賃的建議收樓

程序，與目前根據現行條例所列法定理由 (例如租客因改動樓宇結構
而被沒收租賃權 )而終止租賃的收樓程序相近。不過，與沒收租賃權
的情況不同，租客在租賃期滿後便沒有留在同一物業的合法理由。換

言之，他應沒有拒絕遷出的理由。因此，我們一直研究可否縮短容許

租客就業主收樓申請提出反對的時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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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在諮詢有關部門後，我們的結論是“反對期＂可由 1 4 天縮短至
7 天。這個縮短了的“反對期＂，既考慮到租客在租賃期滿後並無明
顯的合法理由可留在有關物業，又讓租客有機會提出反對 (如有應獲
接納的理由 )。

1 4 . 為符合上文第 9 段所述就過渡安排而施行的通知規定，我們在諮
詢司法機構後，建議類似的通知規定日後應適用於收樓令的申請，即

申請人須在申請書發出時 (而非如目前在獲授予收樓令之後 )在有關物
業張貼收樓令申請書。此舉可讓居於物業內的人 (包括分租客 )及早獲
悉收樓程序，並採取他們認為需要的行動。為配合這項建議，司法機

構會檢討目前須連續三天在有關物業張貼收樓令通知書的規定，以期

進一步簡化收樓程序。

( C ) 非住宅租賃

1 5 . 條例草案也建議撤銷目前有關終止非住宅租賃的六個月法定通知

規定。部分議員關注到撤銷這項規定可能會導致小商戶陷入困境，因

為他們或許並未知悉有關的法例修訂。因此，建議在撤銷非住宅租賃

的最短通知期規定方面實施過渡安排。

1 6 . 我們認為，與撤銷租住權保障相比，撤銷最短通知期規定是一較

細轉變。由於當局會在條例草案生效前後向公眾廣泛宣傳有關的撤銷

安排，我們相信業主和租客都能夠事先採取所需行動，為轉變作好準

備。再者，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前線工作經驗，大部分非住宅租賃

均有明文規定業主在終止租賃前須向租客送達通知書。即使沒有法定

的通知規定，合約上的通知規定也可確保租客在租賃終止前獲悉業主

有意收回物業。

未來路向

1 7 . 我們在收集議員的意見後，會擬備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以便

實施上文第 5 至 9 段所述的建議過渡安排，並如 1 1 至 1 4 段所述擴大
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，以便審裁處可就租期屆滿的租賃批予收樓令，

以及簡化收樓程序。
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

二零零四年二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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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撤銷租住權保障後的終止租賃安排

( A ) 現存租賃 (條例草案生效前已存在的租賃 )

為 方便 說明 ，現 假 設條 例草 案在 二零 零 四年 六月 一日 生效 ， 而

1 2 個月終止通知規定則會在二零零五年六月一日撤銷。

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

2 . 不論租賃是否定下終止租賃通知的規定，所有類別的租賃 (在現
行租住權保障制度下根據法例繼續有效的租賃、固定期租賃或定期租

賃 )的業主，若想終止其租賃，均須把 1 2 個月終止通知書送達租客，
而終止租賃的日期不得早於約滿日期。租客則須向業主送達一個月通

知書。此外，通知期限也可由租賃雙方在草案生效日期後協定更改。

3 . 關於定期租賃 (沒有約滿日期 )和根據現行法例繼續有效的租賃，
假如業主在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送達終止租賃通知書，則最早的終止

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。在直至終止租賃通知書指明的終止

日期之前的十二個月，有關租賃將按所有現有條款繼續有效：定期租

賃沿 用 定期 租 賃 方式 ； 根據 法 例 繼續 有 效的 租 賃 則採 用 按月 租 賃 方

式。

4 . 至於固定期租賃，業主所送達的 12 個月終止通知將凌駕於所有
在二零零五年六月一日前的約滿日期。換言之，所有約滿日期是在二

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之前的固定期租賃，會根據法例繼續有效，成

為按月租賃，起碼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(假如業主在二零零四
年六月一日送達終止租賃通知書 )。舉例來說，約滿日期為二零零五
年四月三十日的固定期租賃，會起碼延長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

為止。由約滿日期至終止租賃通知書指明的終止日期期間，有關租賃

將按所有現有條款繼續有效。

二零零五年六月一日或之後

5 . 1 2 個月終止通知規定將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一日撤銷，屆時仍然
有效的租賃主要有三類：

( a ) 約滿日期在二零零五年六月一日或之後的現存固定期租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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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業主或租客均沒有向對方送達終止租賃通知書的現存定期租

賃；以及

( c ) 租賃期已屆滿，但業主並未就租賃向租客送達終止租賃通知

書的現存固定期租賃，或根據現行條例第 IV 部屬於在法例

上繼續有效而業主並未向租客送達終止租賃通知書的租賃。

6 . 上 述 ( a )及 ( b )類 租 賃 可 根 據 租 賃 條 款 或 按 照 雙 方 議 定 的 方 式 終
止。舉例來說，約滿日期為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的固定期租賃將於

該日 (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)終止。除非租賃有所規定，否則業主無
須事先向租客送達終止租賃通知書。如果是定期租賃，業主則須根據

普通法向租客送達遷出通知書。通知期長短視乎租賃期而定，但可在

雙方同意下予以更改。無論如何，通知期一般不超過六個月。

7 . ( c )類租賃包括約滿日期是在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或之前的固
定期租賃，以及根據現行條例第 IV 部繼續有效的租賃。不論屬哪一

類別，由於業主並沒有在租賃約滿後向租客送達終止租賃通知書，有

關租賃會在條例草案生效後以按月租賃方式繼續有效。因此，在二零

零五年六月一日或之後，有關租賃可作為按月租賃終止，即業主或租

客須根據普通法，在終止日期前一個月向對方送達遷出通知書。

(B ) 新租賃（在生效日期之後訂立的租賃）

8 . 在條例草案生效之後訂立的租賃，將不受 1 2 個月終止通知規定
的規 限 。因 此 ， 該類 新 租賃 將 根 據租 賃 條款 或 雙 方所 議 定 的方式 終

止：

( a ) 固定期租賃將於期滿後終止，即因時間期滿而終止；除非租

賃有所規定，否則業主無須向租客送達遷出通知書；

( b ) 至於定期租賃，業主必須向租客送達遷出通知書。通知期長

短根據租賃期而定，但一般不超過六個月。


